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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以下是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资深大律师今日（四月十三日）在立法会财务委员会

特别会议的开场发言： 

  

主席、各位议员： 

  

  在「一国两制」下，香港作为国家唯一的普通法管辖区，拥有无可比拟的独特

优势。为全力配合落实预算案（《财政预算案》）内容，并主动对接国家「十五五」

规划，律政司将透过多个重点项目，进一步完善香港国际化、高水平、信誉好的法

律服务体系及相关配套，为国家发展以及涉外法治体系和能力建设发挥更积极的作

用。 

  

  在二○二六至二七年度，律政司的总预算开支大约为 25 亿 3,910 万元，较上

年度，即二○二五至二六年度的修订预算开支增加约 20.4%，但与上年度的原来预

算比较，只是稍为增加约 1.2%。当中二○二六至二七年度诉讼费用及外判开支的

预算较上年度的修订预算增加约 3 亿 3,510 万元，占整体的预算增加约八成。相关

预算是根据我们正在处理的案件及将会或可能出现的新案件而厘订，而最终的实际

开支，将视乎有关案件日后的发展和结果，以及一些未能预期会出现的案件产生的

支出而定，因此并非律政司所能完全控制。 

  

  从本年度开支预算的提问中见到，委员特别关注我们在国际法律及争议解决服

务、涉外法治人才培训，以及支援内地企业出海三方面的工作。我希望就这几方面

作简单介绍。  

  

（一）深化香港作为国际法律及争议解决服务中心 

  

  国际调解院在港成立，进一步深化香港作为国际法律及争议解决服务中心的地

位。调解院作为独立政府间国际组织，特区政府不会直接参与其运作及未来计划。

虽然如此，律政司会全力支持和配合调解院的推广工作，例如在律政司旗舰活动调

解周期间举办全球调解峰会，并鼓励企业积极考虑在其国际合同内加入调解院的争

议解决示范条款，以强化涉外法治保障。律政司亦会加强各项国际法律交流合作，

深化香港作为「调解之都」的地位。 

  



（二）建立香港国际法律枢纽 

  

  律政司正筹备在调解院总部旁兴建香港国际法律事务大楼，打造国际法律枢纽

的新地标，相关工程前期工作将于年内开展。大楼将汇聚香港国际法律人才培训学

院总部、多个国际及本地法律及争议解决服务机构、国际法律会议场地、法律研究

和仲裁、调解设施等，既能促进调解院与多个法律组织之间的协同效应，亦能深化

香港本地、内地及其他司法管辖区的法律交流合作，充分发挥香港作为国际法律枢

纽在国际舞台上的影响力和重要性。 

  

（三）打造国际高端法律人才集聚高地 

  

  律政司积极打造香港成为国际高端法律人才集聚高地。香港国际法律人才培训

学院自二○二四年十一月启动成立，已与超过 20 个国际组织、国家部委及本地专

业团体合作，在香港及海内外为 2 000 多名本地、内地及「一带一路」沿线地区人

士举办超过 20 个能力建设项目，当中有专为海外，包括「一带一路」沿线国家业

界而设的、分别针对内地及本地业界的，以及同时涵盖海外、内地及本地业界的项

目。未来，学院将继续举办更多能力建设项目，促进国际法律人才交流，在国家涉

外法治建设中贡献力量。 

  

（四）加强推动本地调解及仲裁服务 

  

  在推动本地争议解决服务发展方面，政府将强化规范香港调解专业的认证和纪

律制度，并在年内推进立法工作，完善业界专业标准。同时，律政司已推出体育争

议解决先导计划，为体育界提供高效、便捷的途径解决体育纠纷，推动发展本港成

为国际体育争议解决中心。 

  

（五）加强专业协作、帮助内地企业走出去 

  

  为了充分利用香港国际化专业服务优势协助企业「走出去」，律政司去年已正

式启动香港专业服务出海平台，并在今年初成立出海专业服务专家委员会，统筹跨

专业服务团队支持内地企业以香港作为首选平台出海。接下来，律政司将会编制并

发布支援出海专业服务提供者名册，便利企业根据所需，对接最适合的专业服务提

供者。 

  

  展望将来，我们会继续全方位落实律政司各项政策措施，强化法治社会并发挥



普通法制度内联外通的力量，积极对接国家「十五五」规划，助力国家法治建设以

及高质量发展。 

  

  主席，我的简介到此，欢迎各位议员提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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